附件1

高等教育统计指标解释（2009版）
1.学年

学年：是指教育年度，即从当年的九月一日到第二年的八月三十一日。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

学年初：是指第一学期开学时。

学年末：是指第二学期结束时。

2.学校（机构）

学校（机构）：是指按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成立的实施高等教育的单位；学校（机构）名称是指在教育部门备案的学校（机构）全称；学校（机构）代码由教育部统一编制。

学校（机构）行政辖区：是指学校（机构）所归属的行政管理区域（省、自治区、直辖市）。

研究生培养机构：是指经国家批准设立的具有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普通高等学校：是指按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通过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招收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机构(独立学院和分校、大专班)。

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层次以上教育。

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实施专科层次教育。

其他机构是承担国家普通招生计划任务不计校数的机构。包括独立学院、普通高等学校分校、大专班和批准筹建的普通高等学校等。

独立学院指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一些普通本科高校按公办机制和模式建立的二级学院、‘分校’或其他类似的二级办学机构不属此范畴。

成人高等学校：是指按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通过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人员为主要培养对象，利用函授、业余、脱产的多种形式对其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学校。包括：职工高等学校、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函授学院、广播电视大学、其他机构。

其他机构是承担国家成人招生计划任务不计校数的机构。

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不具有颁发普通本专科和成人本专科学历文凭资格的实施高等教育的单位。

学校举办者：是指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为设置教育机构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基本办学条件者。

中央部门是指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及全国性的人民团体。

地方教育部门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

地方非教育部门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非教育厅、局的委、办、厅、局。

民办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

3.学生

高等学历教育按层次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应用技术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技术应用能力。全日制专科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

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全日制本科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四至五年。

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

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

国家任务学生：是指国家计划中培养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经过全国招生统一考试招收的学生。

委托培养学生：是指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接受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培养任务，经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报教育部、国家计委同意纳入国家委托培养招生计划，经过全国招生统一考试招收的学生。培养费用由委托单位支付。
自筹经费学生：是指国家计划中培养费用由学生承担，经过全国招生统一考试招收的学生。

高中起点本科学生：指通过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录取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招生对象为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专科起点本科学生：指普通专科（高职）毕业生，根据各地普通专升本政策选拔升入全日制普通本科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

高中起点专科学生：指通过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录取的全日制普通专科（高职）学生，招生对象为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不含对口招收中职生学生和五年制高职转入学生）。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是指已修完一个本科专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再攻读第二个本科专业（不同学科）的学生，修业年限一般为二年。
对口招收中职生学生：指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毕业生，根据各地高等学校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政策选拔升入全日制普通专科（高职）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
五年制高职转入学生：指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完成前三年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习后，转入普通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
函授学生：是指通过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员，按照国家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计划，以函授为主要教学方式培养的学生。本科学制五或六年，专科学制三或四年。

业余学生：是指通过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员，按照国家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计划，以业余时间授课为主要教学方式培养的学生，业余学生包括夜大学学生。本科学制五或六年，专科学制三或四年。

脱产学生：是指通过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员，按照国家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计划，以全日制授课为主要教学方式培养的学生。本科学制四或五年，专科学制二或三年。

第二专科学历学生：是指已修完一个专科专业后，不需参加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攻读第二专科专业的学生。专科学制三或四年。

网络学生：是指经教育部批准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设立的网络教育学院，基于互联网上实施高等学历教育所招收的成人本科、专科学生。

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学生：是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为提高在职人员业务水平，通过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入学全国联考所招收的学生。培养的学生只有学位没有学历。

自考助学班学生：是指为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举办的全日制教学辅导班所招收的学生。

学历文凭考试学生：是指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所招收参加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全日制专科学生。

普通预科生：是指经教育部和国家民委批准下达预科招生计划，招收的少数民族和港澳、华侨、台籍学生，经过一年的文化补习，合格者升入普通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学习。
进修及培训：是指在高等教育学校（机构）进行的各类非学历教育。

资格证书：是指由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举办的，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专业性较强的管理工作人员，经过学习及考试合格，取得达到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水平的非学历教育。证书教育形式包括单科班和专业证书班。

岗位证书：是指由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举办的，以提高本职工作能力为目的的非学历教育和培训活动。接受培训的各类人员按要求经考核合格，颁发岗位合格证书和上岗任职聘任书。岗位培训形式包括资格性培训和适应性培训。

外国留学生：是指接收来中国学习的外籍学生。

毕业生数：是指上学年，具有学籍的学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及格，取得毕业证书，实际毕业的学生数。

招生数：是指通过国家统一招生考试，按照国家招生计划实际招收入学的新生数。包括春、秋两季招收的学生(招生数为日历年度数)。

在校学生数：是指本学年初，具有学籍的注册学生数。

预计毕业生数：是指本学年末将毕业的学生数。

结业生数：是指上学年，具有学籍的学生学习期满，有一门以上主要课程（包括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不及格或其他方面不合格，未予毕业而发给结业证书的学生数。不包括短训班和单科结业学生。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残疾人的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4.教职工

教职工数：是指在学校（机构）工作并由学校（机构）支付工资的教职工人数，人员包括①在编人员，即根据原人事管理制度，人事关系和档案均在学校的人员；②聘任制人员，即人事制度改革后，高校（机构）招聘录用的长期、全时工作人员。聘任制人员的人事关系在学校但档案不在学校。

教职工数包括校本部教职工、科研机构人员、校办企业职工、其他附设机构人员。

校本部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

专任教师：是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行政人员：是指从事行政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
教辅人员：是指从事教学辅助工作，为教学服务的人员。包括图书馆的管理员、资料室的资料员，电化教育馆人员，实验室实验员以及直接为教学服务的绘图、摄影、仪器修理、模型制作等专业技术人员。

工勤人员：是指校本部的工人和勤杂人员，包括教学辅助单位的工人。

科研机构人员：是指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有明确研究方向和任务的科研所（室）的全部工作人员。包括行政干部、科研人员、辅助人员和工人，不包括未经批准、学校自行建立的研究所（室）的工作人员。

其他附设机构人员：是指在学校附属的印刷厂、出版社、医务室等机构中，由高等教育经费支付工资的人员。为避免重复统计，附属中学、小学、幼儿园和独立建制的附属教学医院都不作为附设机构统计，应分别填入中小学幼儿园报表和卫生部门报表。

另有其他人员：包括聘请校外教师、离退休人员、附属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集体所有制人员。

聘请校外教师是指学校聘请的国内外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师和退休教师（含本校退休教师）。聘期为一学期以上。

集体所有制人员是指学校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学校附属机构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职工。

双师型：是指高等职业学校中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业课专任教师：1、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及其有专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评员资格者）。2、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3、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应用技术研究（或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及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成果已被企业（学校）使用，达到同行业（学校）中先进水平。

5.资产、校舍

占地面积：是指学校具有国家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不包括农场、林场的占地面积。

绿化用地面积：是指学校占地面积中集中用于种植花草、树木以及天然林的土地面积。

运动场地面积：是指学校专门用于室外体育运动并有相应设施所占用的土地面积。

图书、资料：是指学校图书馆以及院系（所）资料（情报）室拥有的正式出版的书籍和电子出版物（以万册为计量单位）。

固定资产：是指一般设置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专用设置单位价值在800元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亦纳入固定资产管理。学校的固定资产一般分为六类：房屋和建筑类；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使用学校预算经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校内部门自筹经费购买或接受捐赠的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单价800元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均应纳入仪器设备管理范围。
非学校产权：是指由社会力量投资提供的办学资源。包括独立使用、共同使用两类。

独立使用是指学校独立享用社会力量提供的办学资源。

共同使用是指本校与其他学校共享社会力量提供的办学资源。

学校产权建筑面积：是指学校拥有产权，已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不包括尚未竣工的在建工程和临时搭用的棚舍的建筑面积。

被外单位借用是指被外单位借用、占用一年以上的建筑面积。

危房面积是指经有关部门鉴定为危房的建筑面积。

当年新增面积是指当年竣工交付使用及购置的建筑面积。

正在施工面积是指学校投资建设尚未竣工的在建工程或已竣工未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

教工住宅是指学校拥有全部产权或部分产权的教职工住宅。

非学校产权建筑面积：是指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提供给学校使用的建筑面积（包括学校租借用一年以上的建筑面积）。

6.信息化

上学年度信息化经费投入（万元）：指上一学年度学校用于信息化建设和运行维护的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经费”是指信息化设备购置、网络建设、软件开发与资源等建设费用；“信息化运行经费”是指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用。

计算机数（台）：指计入学校固定资产的个人台式、笔记本计算机台数。

多媒体教室座位数（个）：指配备有计算机和投影仪的教室座位数。

信息化设备资产（万元）：信息化设备资产包含计入固定资产的服务器、PC机、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存储设备、打印机、投影仪、扫描仪、以及软件等。

网络信息点数（个）：指可用于联网的可用网络端口数量，包括教学办公区域和学校管理范围的教工、学生宿舍区域。

校园网出口总带宽（Mbps）：指校园网对外出口带宽之和。

电子邮件系统用户数（个）：指学校开设的电子邮件系统中所有用户帐号数。

上网课程数（门）：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教学过程通过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授课、答疑讨论、作业提交、课件下载等基本教学活动的课程门数。

数字资源量（GB）：指学校引进（包括购买、租用和受赠）或自建（包括扫描、转换和录入）的，拥有磁、光介质或网络使用权的数字形态，可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文献资源。
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GB）：指学校所有日常管理工作中应用的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存放的数据量。包括教学、科研、人事、学生、财务、设备、后勤服务等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化工作人员数（人）：指专职从事学校信息化建设、技术支持、运行维护工作的人数。

信息化培训人次（人次）：指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信息系统使用和计算机技能培训的人次。
附件2

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填表说明

统计时间：

统计时点是本学年初即本年的9月1日。统计时期是上学年度既上年的9月1日至本年的8月31日。
高基 1-1 学校（机构）基本情况：
1.办学类型、学校性质类别采取涂黑方框的方式选项。学校举办者的地方教育部门、地方非教育部门、民办也采取涂黑方框的方式选项。

2.学校的办学类型码具有唯一性。应该按照学校被审批时确定的学校类型填报。如：北京大学的办学类型是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同时举办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其办学类型码应填11。

高基2-1-1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1.本报表只统计招生计划在本校（所）的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所招收的研究生。不包括出国和出国预备班的研究生，不包括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人员、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

2.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栏填写的各类小计及类别码顺序为：学术型学位博士（110）、其中：女（111）、国家任务学术型学位博士（112）、委托培养学术型学位博士（113）、自筹经费学术型学位博士（114）；学术型学位硕士（120）、其中：女（121）、国家任务学术型学位硕士（122）、委托培养学术型学位硕士（123）、自筹经费学术型学位硕士（124）；研究生班（130）、其中：女（131）、国家任务研究生班（132）、委托培养研究生班（133）、自筹经费研究生班（134）、专业学位博士（140）、其中：女（141）、国家任务专业学位博士（142）、委托培养专业学位博士（143）、自筹经费专业学位博士（144）、专业学位硕士（150）、其中：女（151）、国家任务专业学位硕士（152）、委托培养专业学位硕士（153）、自筹经费专业学位硕士（154）。

3.各类小计的关系：学术型学位博士等于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学术型学位博士分专业学生数之和；学术型学位硕士等于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学术型学位硕士分专业学生数之和；研究生班等于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研究生班分专业学生数之和；专业学位博士等于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专业学位博士分专业（领域）学生数之和；专业学位硕士等于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专业学位硕士分专业（领域）学生数之和。
4.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博士；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硕士；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研究生班各类小计后填写分专业（领域）学生数，学术型学位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统计用）》填写，专业学位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按《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代码（统计用）2009年》的专业（领域）代码填写。专业代码的填写方法前三位为小计类别码，后六位为专业代码。如：国家任务博士哲学专业的代码应填112010101，委托培养博士哲学专业的代码应填113010101，自筹经费博士哲学专业的代码应填114010101。
5.《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统计用）》中没有或新增的专业，按一级学科分类填报，即在一级学科代码后加99。 例如新增的某某经济学专业属于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0201），那么新增专业名称是理论经济学新专业，专业代码为020199。
6.在校学生数年制的最后一年级含具有学籍未完成学业推迟毕业的学生数。
7.毕业生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毕业的人数（含往届推迟毕业、学分制提前毕业的学生）。授予学位数是为上学年度实际授予学位的人数（含补授学位、学分制提前毕业可授学位的学生）由培养单位填报，包括由外校（所）授予学位的本校（所）学生，不包括由本校（所）授予学位的外校（所）学生。

高基2-1-2普通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数
1.本报表只统计招生计划在本校的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所招收的本、专科层次（含职业）学生。
2.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栏填写各类小计及类别码顺序为：本科（210）、其中：女（211）、高中起点本科（212）、专科起点本科（213）、第二学士学位（214）、专科（220）、其中：女（221）、高中起点专科（222）、对口招收中职生（223）、五年制高职转入（224）。各类小计的关系：本科等于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的分专业学生数之和；专科等于高中起点专科、对口招收中职生、五年制高职转入分专业学生数之和。

3.非师范生在专业代码后加0，师范生在专业代码后加1。

4.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第二学士学位、高中起点专科、对口招收中职生、五年制高职转入各类小计后填写分专业学生数，本科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按《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填写，专科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按《普通高职高专专业目录（统计用）》填写，专业代码的填写方法前三位为小计类别码，中间六位为专业代码，后一位为是否是师范生。如：高中起点本科的哲学专业非师范生的代码应填2120101010，高中起点本科的哲学专业师范生的代码应填2120101011。

5.专科起点本科、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对口招收中职生、五年制高职转入的年制按本段学习的实际年制填写。
6.《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中没有或新增的专业，按专业类填报，即把专业类代码后二位0改为99。 如：新增的某某专业属于哲学类010100，那么新增专业名称是哲学类新专业(软件中自主专业栏可以改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为010199。
7.毕业生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毕业的人数（含往届推迟毕业、学分制提前毕业的学生）。授予学位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授予学位的人数（含补授学位、学分制提前毕业可授学位的学生）由培养单位填报。

高基2-1-3成人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数
1.本报表只统计招生计划在本校的通过全国成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所招收的本、专科层次（含职业）学生。招生数为当年春季入学的新生数，在校学生数为统计时点实际在校学生数。
2.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栏填写各类小计及类别码顺序为：函授（310）、本科（320）、其中：女（321）、高中起点本科（322）、专科起点本科（323）、专科（330）、其中：女（331）、高中起点专科（332）、专科第二学历（333）；业余（340）、本科（350）、其中：女（351）、高中起点本科（352）、专科起点本科（353）、专科（360）、其中：女（361）、高中起点专科（362）、专科第二学历（363）；脱产（370）、本科（380）、其中：女（381）、高中起点本科（382）、专科起点本科（383）、专科（390）、其中：女（391）、高中起点专科（392）、专科第二学历(393)。

各类小计的关系：函授、业余、脱产分别等于本科和专科的和；函授、业余、脱产本科分别等于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的分专业学生数之和；函授、业余、脱产专科分别等于高中起点专科、专科第二学历的分专业学生数之和。
1.非师范生在专业代码后加0，师范生在专业代码后加1。

2.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高中起点专科、专科第二学历各类小计后填写分专业学生数，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按《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填写，专业代码的填写方法前三位为小计类别码，中间六位为专业代码，后一位为是否是师范生。如：函授高中起点本科的哲学专业非师范生的代码应填3220101010，函授专科起点本科的哲学专业师范生的代码应填3230101011。
1.学制为2.5年的成人本专科学生，年制填2年，二年级学生计入预计毕业生数。
2.专科起点本科学生的年制按实际年制填写。
3.《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中没有或新增的专业，按专业类填报，即把专业类代码后二位0改为99。如：新增的某某专业属于哲学类010100，那么新增专业名称是哲学类新专业(软件中自主专业栏可以改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为010199。毕业生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毕业的人数（含往届推迟毕业、学分制提前毕业的学生）。授予学位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授予学位的人数（含补授学位、学分制提前毕业可授学位的学生）由培养单位填报。

高基2-1-4网络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数  
1.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栏填写各类小计及类别码顺序为：本科（450）、其中：女（451）、高中起点本科（452）、专科起点本科（453）、专科（460）、其中：女（461）、高中起点专科（462）。

各类小计的关系：本科等于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的分专业学生数之和；专科等于高中起点专科的分专业学生数之和。
2.非师范生在专业代码后加0，师范生在专业代码后加1。
3.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高中起点专科各类小计后填写分专业学生数，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按《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填写，专业代码的填写方法前三位为小计类别码，中间六位为专业代码，后一位为是否是师范生。如：网络本科、专科的专科起点本科的哲学专业师范生的代码应填4530101011。
4.《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中没有或新增的专业，按专业类填报，即把专业类代码后二位0改为99。如：新增的某某专业属于哲学类010100，那么新增专业名称是哲学类新专业(软件中自主专业栏可以改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为010199。
5.毕业生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毕业的人数（含往届推迟毕业、学分制提前毕业的学生）。授予学位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授予学位的人数（含补授学位、学分制提前毕业可授学位的学生）由培养单位填报。

高基2-2-1 在校学生年龄情况
在校学生年龄以九月一日满周岁计算。

高基2-2-2 在校学生来源情况  

学生来源按入学前考籍所在地确定。

高基2-3-1 学生变动情况

学生变动情况，是指上学年初报表报出后至本学年初报表填报前在校学生变动情况。

高基2-5 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1.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学生分为学术型学位学生和专业学位学生，学术型学位学生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统计用）》的分专业代码（二级学科）填报，专业学位学生按《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代码（统计用）》的专业（领域）代码填报。
2.各类小计顺序为：学术型学位博士（510）、其中：女（511）；学术型学位硕士（520）、其中：女（521）；专业学位博士（540）、其中：女（541）、专业学位硕士（550）、其中：女（551）。
3.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人员，因没有培养过程，不填招生、在校学生数，只填授予学位数。

高基2-6-1 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自考助学班分学科学生数 
分学科学生数是根据学生所学专业按学科门类进行分类统计的学生数，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

毕（结）业生数、招生数（本表统计的学生为宽进严出学历教育学生，学校招生不需要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为全年招生）为统计时期人数。

高基2-6-2 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自考助学班在校（学）学生年龄情况

在校（学）学生年龄以九月一日满周岁计算。
高基2-6-3 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自考助学班在校（学）学生来源情况

学生来源按入学前所在地确定。
高基2-7 其他学生情况

结业生数、注册学生数为统计时期人（次）数。
高基2-8 外国留学生情况

毕（结）业生数、招生数为统计时期人数；学习时间不足一年的学生数应填在校学生数中第一年。
高基3-2 专任教师、聘请校外教师岗位分类情况

岗位分类情况是学校教务部门按当年教学计划安排授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师数。

高基3-3 专任教师、聘请校外教师学历情况

本表填报时先要确定教师所获得的学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是学历），再确定学历中所获得的学位（博士、硕士是学位），本表忽略学士学位；以最后所获得的学历、学位数填报，在读人员不计算。例如：硕士研究生毕业如获得同等学历博士学位，学历数应填在5列，学位数应填在6列；如没有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有学士学位，学位数不填。

高基3-4 专任教师年龄情况  

专任教师年龄以九月一日满周岁计算。

高基3-5 分学科专任教师数

分学科专任教师数是根据专任教师所从事的专业按学科门类进行分类统计的专任教师数，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

高基3-7 研究生指导教师情况

研究生指导教师由遴选的科研机构和普通高校填报。

高基4-1-1 资产情况

高基4-1-2 资产情况

1.上学年度信息化经费投入（万元）：建设经费包括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硬件设备购置费用，和机房建设、网络管线建设等工程建设费用，以及信息资源、信息系统等软件购置与开发费用；运行经费包括校园网和信息系统的运维费用、人员培训费用、多媒体教室维护费用、语音室维护费用、机房维护费用。

2.计算机数（台）：单独统计其教学用计算机。

3.信息化设备资产（万元）：单独统计其中的软件价值，指计入固定资产的外购软件产品和委托开发的软件。

4.网络信息点数（个）：分为学校产权和非学校产权分别统计，学校产权是指由学校直接投资建设、拥有完全产权的网络端口；非学校产权是指除此之外的、在上述规定区域的网络端口，不包括城市建设的公共无线接入点。对于无线接入，一个无线网络接入点计数为1个。

5.校园网出口总带宽（Mbps）：包括电信出口、网通出口、教育网出口等。

6.电子邮件系统用户数（个）：只包括由学校统一管理或在学校备案的为学校师生开设的学校公共电子邮件系统，不包括个人或小团队为自己开设的内部电子邮件系统，也不包括学校师生自主使用的外部机构为社会公众提供的电子邮件系统。

7.上网课程数（门）：必须是将课件放到学校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上且通过网络进行答疑讨论、作业提交、课件下载等基本教学活动的课程。

8.数字资源量（GB）：单独统计其中电子图书资源量。

9.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GB）：只包括学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不包括存储备份系统中的备份数据。

10.信息化工作人员数（人）：信息化工作人员是指负责学校网络、服务器、PC机、多媒体教室、信息系统等的建设与运行维护，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以及为师生提供信息化支持服务的人员。专职是指专门从事学校信息化工作的人员，不包括院系兼职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员。

11.信息化培训人次（人次）：包括学校安排教师参加的校外培训，不包括教职工个人自主参加的校外培训，不包括按学校向校外或社会提供的培训服务。

12.共同使用的办学资源应按学校使用情况填报。如：三个高校共同使用一个图书馆的10万册图书，各高校填报共同使用的图书、资料册数应为10万册。

高基4-2 校舍情况

非学校产权的学生公寓只填报独立使用建筑面积。
附件3

2009/2010学年初河南省高等教育事业

统计报表填报注意事项

一、高等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填报注意事项

1.填报高基11表时，请默认软件本身设置的办学类型、学校性质类别、学校举办者选项，不要擅自修改。如确有必要修改，请在数据上报教育厅时，经发展规划处审核后，方可修改。

2.高等教育基层报表中招生数是指实际报到数，不是录取数。

应届生是指当年毕业的前一级学历教育的学生，不要忘记填报。

3.在填报高基211表时，有的大学、科研机构211表有研究生数，37表却无研究生指导教师。

河南省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均没有研究生班数据。不要把MBA或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错填成研究生班。

4.高基211表（研究生分专业学生数）只填“有学历，有学位”的学生。

高基25表（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分科学生数）只填“无学历，有学位”的学生。

高基27表（其他学生情况）中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只填“无学历，无学位”的学生。

注：只有科研机构和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才有资格培养研究生。

5.在高基211、212、213、214表中，专业代码按以下规定填报：

（1）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采用2008年教育部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统计用）（2008版）》

特别说明：学术型学位专业目录（统计用） 中没有或新增的专业，按专业类填报，即把专业类代码后二位0改为99。 如：新增的某某专业属于哲学类010100，那么新增专业名称是哲学类新专业(软件中自主专业栏可以改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为010199。

（2）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专业（领域）目录采用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代码（统计用）（2009年版）》

（3）高基212普通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数表中的本科专业目录采用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

高基212普通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数表中的普通专科沿用2005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职高专专业目录（统计用）》

（4）高基213表中成人本专科学生参照2007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填报

（5）高基214表中网络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河南省只有郑州大学有网络生）专业代码按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计用）》填报。

最新专业目录可到中国教育统计网下载（www.stats.edu.cn）

6.高基212表（普通本、专科分专业学生数）中“招生数”的填报规定如下：

（1）专科起点本科填招生数，并计入普通本专科招生数总计。

（2）五年制高职（五年一贯制和3＋2分段制）高等教育阶段填招生数，填在校学生数。

（3）预科学生数（第一年）不填此表，第二年不填招生数，直接进入在校生数。

7.春季招生的成人本专科学生应填到高基213表，计入招生数和一年级学生数。

春季招生入学的成人本专科学生，若学制2.5年，报表中填2年，二年级在校学生计入预计毕业生数。

注：从2008年起，普通高等学校停止招收成人脱产班学生

8.高基231（学生变动情况）中的“转入”、“转出”指标，只填两类学生，一是学校建制发生变动的学生；二是按学籍管理制度办理正常学籍变动的学生。

9.高基24表（在校学生中其他情况）和高基38表（教职工中其他情况）中：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相应的总人数

程序中无此校验关系，请注意核实。

10.高基25表填报时应注意：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人员，因没有培养过程，不填招生、在校学生数，只填授予学位数。

11.高基27表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一栏，成人高校和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不应有数据。

12.高基33表（专任教师、聘请校外教师学历情况）中第2、5、8、11列是学历，第3、4、6、7、9、10、12、13列是学位，要分清学历和学位。

需要注意的是往年有学校只填学历列，不填学位列的现象。

13.办学条件各项指标要依据学校建制填报。高等学校附设中专部的，办学条件应填报高等教育统计报表，严禁重复填报。

本科院校二级职业学院的招生数和一年级学生数填报到招生计划所在的大校，二级职业学院只填报二、三年级在校学生数，不填报教师、资产、校舍等情况。

本科院校举办的独立学院报表数据，注意不要和校本部的数据重复。

14.高基41、42表办学条件的部分数据要和高基921、922表的相同指标数据一致。填报时要注意办学条件的单位，不要多填0或小数点点错。

15.高基91表中，如果一个学科即是国家重点，又是省部重点，两边都要填，这样情况不算重复统计。

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和二级不能重复。省部重点学科一级和二级不能重复。

高基91表的本科专业、专科专业是指：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的本专科专业。

16.高校办学条件测算变化

目前学校办学条件指标的统计时点为8月31日。学校办学条件指标的统计以学校的固定资产为准，统计时点为每年的8月31日（与财务司第三季度统计时点一致）

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办学条件的测算发生变化:

《教育部关于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基本办学条件和招生资格审核情况的通报》（教发司[2008]17号） 提出：我部决定从2009年起将自考助学班（权重1）和网络教育在校生（权重0.1）纳入学校在校生总规模，测算基本办学条件。同时，不再将非学校产权的教学行政用房、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和图书计入学校办学条件。

17.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上报统计报表时，请携带学校产权占地面积国有土地使用证书、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占地面积合同书、学校产权建筑面积产权证书、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建筑面积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18.省广播电视大学的统计做如下要求：

（1）学生：省级以下电大办学点的学生(除网络本专科学生)应全部计入省广播电大；

（2）办学条件：省级以下电大办学点有产权的各类办学条件，应填入“省广播电视大学”报表中的“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栏中，其他的填入“非产权共同使用”栏中。省广播电视大学学校产权部分的办学条件一定是省电大自有的条件。

（3）专任教师：省级以下电大办学点中有正式编制的专任教师，应填入“省广播电视大学”报表中的“外聘校外教师”栏中。省广播电视大学中的专任教师则为省电大编制内的专任教师数。

二、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填报的技术支持

请登录“中国教育统计网”（http\\www.stats.edu.cn），下载2009年最新的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软件，查看高等教育统计报表的表式、相关指标解释及专业目录，并注意及时更新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系统软件。
在填报报表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省教育厅信息中心  赵晓环  0371-69691652
附件4

2009/2010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报表
修改内容（高等教育部分）
1.高基2-1-1表    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将原表中研究生数分为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统计用）2008年》的分专业代码（二级学科）填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按《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代码（统计用）2009年》的专业（领域）代码填报。

2.高综2-2-1分学科研究生数（总计）、高综2-2-2分学科研究生数（普通高校）、高综2-2-3分学科研究生数（科研机构）

——增加‘专业学位’行， 编号‘15’。 

3.新增高综2-2-4分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数

4.高基2-1-3   成人本科、专科分专业学生数

——依据“教发〔2007〕23号”文件精神，高等教育报表中gjj213表，普通高等学校的成人脱产班不得有招生数。相应的综合报表不得有数。

5.高综3-2-2成人本科、专科分形式、分学科学生数（普通高校）

——与高基2-1-3表相对应的第11、12、13、14行的第4、5、6列不得有数。

6.高基2-5表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将原表中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学生分为学术型学位学生和专业学位学生，学术型学位学生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统计用）2008年》的分专业代码（二级学科）填报，专业学位学生按《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代码（统计用）2009年》的专业（领域）代码填报。
7.将原‘高综5-1表’改为‘高综5-1-1’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分学科学生数    

——增加‘专业学位’行， 编号‘15’。

8.新增‘高综5-1-2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中专业学位分类别学生数’

9.高基4-1表   资产情况

——将原‘高基4-1 资产情况’表增加信息化指标，并拆分为‘高基4-1-1资产情况’和‘高基4-1-2资产情况’；

——增加12项信息化指标；

——将‘电子图书’的单位改为‘GB’。

10.高综7-1资产情况 

——将原高综7-1拆分为高综7-1-1和高综7-1-2表 ；

——增加12项信息化指标； 

——将原‘电子图书’的单位改为‘GB’。

11.高基9-1表 补充资料

——将原表编号“10”的“省、部重点学科”拆分为“省、部重点学科（一级）”编号‘10’和“省、部重点学科（二级）”编号‘11’，原编号‘11’以后编号向后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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